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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农大教发〔2022〕13 号 

 

 

各学院（教学部）、机关有关部门： 

现将《甘肃农业大学调停课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农业大学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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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证教学质量，规范教学管理工作，确保教学秩序的正常

运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校历是我校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，教学计划及

进程安排必须严格按照校历规定执行。 

第二条  课程表是学校根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组织教学活动

的实施安排表，具有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。各学院（教学部）必

须严格执行实际公布的课程表，按规定的时间地点上课，任何人

不得随意变更。 

第三条  教务处于每学期开学前一周公布课表，由各学院（教

学部）自行打印下发，课表公布以教务系统最新显示为准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本科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

等各类课程。 

第二章 调停课的条件 

第五条 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按规定办理调课审批手续： 

（一）因教师身体状况或家中有重大紧急情况（包括意外事

故）不能坚持上课； 

（二）参加不得缺席的集体活动、重要会议或学校安排的外

出进修、调研和学习等工作； 

（三）其它特殊原因。 

第六条 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按规定办理停课审批手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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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经批准调整后不再开设的课程； 

（二）学校安排有重大活动或工作； 

（三）其它特殊原因。 

第三章 办理程序 

第七条  任课教师确需调停课时，先由其所在教研室（系）

指派其它教师代课，如代课安排有困难，再由本人经与选课学生

沟通后，在教务系统提出个人调停课申请。 

第八条  教务系统上任课教师办理调停课流程为个人申请-

主管教学领导审核-教务科审核。经审批同意后，任课教师应当及

时将调、停课情况通知到相关学生。 

第九条  调、停课手续原则上应提前三个工作日办理。调、

停课总学时数在 4学时以内（含 4学时）或需更换上课地点时，

由主管教学领导审核后提交教务处教务科处理；4 学时以上或需

更换授课教师等变更教学任务的，须学院（教学部）提交变更教

学任务报告，由学院（教学部）主管教学领导签署意见后报教务

处主管处长审批，并交教务处教务科备案。 

第十条  因突发性事件不能提前办理手续的，必须由教师所

在学院（教学部）将情况及时向教务处报告，并及时补办手续。 

第十一条  因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本科学生集体实践课程活

动（如外出实践、金工实习等）需调停课者，由学院（教学部）

统一向教务处申请办理调停课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 凡因节假日、校运动会、临时组织的全校性的大

型活动等需要教师统一调、停课的，由教务处协调安排，按教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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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的通知执行。各学院（教学部）承办全院性活动确需调、停课

的，由承担部门提出申请报教务处审批和安排。 

第四章 调停课原则 

第十三条  所有调停课的学时由任课教师自行补齐，不得以

任何理由推迟开课或提前结束课程。 

第十四条  任课教师在上课期间，因听课、进修或到校外兼

职与本人授课时间发生冲突时，不得申请办理调停课手续。 

第十五条  任课教师未经所在学院（教学部）和教务处批准，

擅自缺课、调课、代课、停课的；或者已办理调课手续，但未能

及时补课的；或者更改上课教室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者，按照《甘

肃农业大学教学事故处理办法》认定和处理。 

第十六条  各学院（教学部）须严格控制教师调、停课的次

数和频率。一年中因教师个人原因申请调、停课学时超出学院（教

学部）学期授课总学时的 3%或无特殊原因教师个人变更教学任务

的，在年底教学单位考核中，将予以相应扣分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

原《甘肃农业大学调停课管理办法》（甘农大教字〔2007〕111 号）

自行废止。 

 

 

 

抄送：教学质量监控处 

甘肃农业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月 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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